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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控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北控水务集团”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北控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存续

债券包括：16水务02、G16北控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公司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16 水务 02 G16 北控 1 

债券名称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1655 号，47 亿元 

债券期限 7 年（5+2） 8 年（5+3） 

发行规模 22 亿元 7 亿元 

债券利率 3.33% 3.25%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 2016 年 7 月 28 日 2016 年 8 月 3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AAA/AAA 

二、 重大事项 

近日，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

体情况如下： 

（一）受理机构：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当事人： 

原告：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 

（三）案由：土地收储补偿纠纷 

（四）诉讼事由及标的： 



 

2014年12月，大连市普兰店土地储备整理分中心（前身“普兰店市土地储备

中心”，以下简称“区土储中心”）根据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前身“普

兰店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委托，对北控水务（中国）公司下属子公司北控（大

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普国用（2011）

第120号及普国用（2011）第122号土地进行收储并挂牌出让。 

2014年12月18日，区土储中心分别与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书》（以下

简称“补偿协议”）。其中，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

用为23,628万元，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收储补偿费用为34,173万元。 

2015年1月22日上述宗地挂牌出让成交，2015年2月3日签署《成交确认书》。

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区土储中心应于2015年3月3日前全部支付上述收储补偿费

用。但区土储中心仅支付部分收储费用，仍欠付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收储补偿费用34,173万元，欠付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收储补偿

费用为961万元，共计欠付补偿款3.5134亿元。 

2017年1月17日，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及区土储中心与北控（大连）生态

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和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四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书》，约定北控（大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控（大连）生态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分别将对区土储中心34,173万元和961万元共计3.5134亿元的债权转让给

北控水务（中国）公司，由区土储中心直接向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履行3.5134

亿元的给付义务。 

债权转让后，虽经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多次催要，区土储中心仍拒不履行

清偿义务。现区土储中心称法人代表资格已上收，无法再代表被告普兰店区人民

政府履行与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协议约定的全部内容。案涉土地征收系被告普

兰店区人民政府之行为，补偿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亦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安

排、委托区土储中心签署及履行。现区土储中心因机构编制等原因无权继续履行

职责，应由其上级政府即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府承担责任。被告普兰店区人民政

府应向北控水务（中国）公司支付收储补偿费3.5134亿元，以及迟延支付期间的

相应利息损失90,447,896.06元（暂计至2020年7月8日）。 



 

（五）诉讼进展：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三、 影响分析 

上述诉讼事项主要系发行人下属二级子公司北控水务（中国）公司在业务开

展过程中因与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产生土地收储补偿纠纷进而行使诉权。若

后续判决结果与前述诉讼请求一致，则发行人下属的北控水务（中国）公司作为

原告方将取得相应土地收储补偿及相关利息。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案件已

经法院受理立案，但正式审理程序尚未开始。上述诉讼事项未对发行人的日常经

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发行人经营状况稳健、盈利情况良

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四、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16水务02及G16北控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

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各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各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